
关于废止《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的说明

一、实施情况
《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城乡规划条例》）于2012年12月21日经厦门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通过，2013年4月经福建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，2013年7月1日起施行。《城乡规划条例》实施以来，在我市城乡规划管理、建设项目规划审批、城市风貌管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，《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》难以完全适应现阶段规划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。经评估认为可在《厦门经济特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）施行的同时，废止《城乡规划条例》。
二、废止的必要性
一是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机制发生重大调整。2019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决定，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。之后，国家、省、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政策文件，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机制已发生重大调整。
二是新发展需求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规范和突破。随着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，产生了存量用地更新、乡村振兴等新发展需求，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，需要在立法层面对规划实施、监督等活动进行更加合理的规范，确保适应新发展。
三是《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出台后能够满足我市规划管理需要。下一步拟推动出台的《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将在《城乡规划条例》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要求，改进优化规划管理方式，既适应当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新形势新要求，也补齐了原城乡规划体系的短板，能够为我市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供充分支撑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，鉴于《城乡规划条例》主要内容可被拟出台《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所涵盖，《城乡规划条例》已失去保留的必要性，建议予以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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